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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大家好，我是郓城县检察院
未检干警张晓航，很高兴用这样的方式和
同学们见面了。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们
不能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但我们的法治课
堂仍会如约而至，今天我们法治课堂带来
的是《法治进校园、护航我成长》。”

为进一步推进青少年普法宣传教育工
作，增强青少年自觉学法、知法守法，日前，
郓城县委政法委、县检察院、县教体局、县
融媒体中心等部门联合以“云课堂”形式，
为全县中小学生“量身定制”的“法治进校
园、护航我成长”在云端开课了，以“非接
触式”的方式确保疫情期间法治教育不断
档。

直播课中，该院干警张晓航通过一个
个真实的案例，深入解读了学生中间隐秘
的欺凌方式以及可能会触犯的法律规定，
为学生敲响了行为底线的警钟。同时也为
同学开出了自我保护的“药方”，更为家长
提供了解决亲子问题的可行性参考方案。

这节干货满满的直播课受到了广大网
友和学生的关注和赞誉，吸引 15万人次在
线观看。截至目前，总播放量 23万人次，取
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把法律知识结合在一个个案例、小视
频、动画中，通俗易懂，让同学们一听就明
白，非常接地气”，不少家长为这堂“普法+
直播”法治课点赞，“通过这次线上直播普

法，给未成年人宣讲法律知识，取得了良好
效果。同时也是对普法形式的创新，值得
推广和赞许。”

如何加大“法治进校园”的力度、广度
和深度，进一步创新普法的方式，使普法真
正融入校园生活，是郓城县检察院一直努
力的方向。今年，该院积极筹划网络直播
课堂这一项目，与县委政法委、县教体局、
县融媒体中心进行沟通，倾力打造“指尖
上”的普法教育，实现普法教育“零距离”、
可持续。

“法治进校园是一项长期工作，不能因
为疫情而停下脚步。开展网络法治课，是
适应形势的一种探索和创新，接下来，我们

将持续深入推进‘一号检察建议’落实，继
续丰富网络法治课的内容和形式，让法治
课程进入更多的学校，为未成年人的健康
成长提供更坚实的法治保障。”郓城县检察
院副检察长曲海舰表示。

通讯员 徐伟峰 马英豪 记者 胡德光

“女儿跟我，儿子跟你，行吗？”
“行，县城买的楼房给儿子吧。”
“行，就是离婚后我没地方住，能先

住着吗？”
“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老家的房子我不要了。”
“我手里还有 6万块存款，给你吧。”
这是不久前发生在巨野县凤凰法庭

的一幕，双方当事人没有大吵大闹，没有
怨恨咒骂，有的只是心平气和，设身处
地，互相谦让，这让此案的承办法官付红
莲深受触动。

原告王某和被告马某结婚十多年，
育有一儿一女。原告以感情破裂为由向
法院起诉离婚。承办法官付红莲接到该
案后，首先向原、被告详细了解了情况，
遂组织双方到法庭进行调解。

调解过程中，付红莲先把王某带
到调解室，缓解其紧张情绪。王某表
示和马某早已没有感情，每天都活得
很痛苦。因为情绪压抑得了抑郁症，
一直在吃药治疗，还有过几次自残的
经历。

随后，付红莲让马某来到调解室，听
听他的想法。马某表示自己无论做什么
事都不能让王某满意，无法理解妻子为

什么一直坚持离婚。而当马某得知妻
子王某曾有过自残的经历时，才终于明
白王某对这段婚姻是如此绝望。他同
意离婚，因为觉得离婚对二人都是一种
解脱。

了解了这些情况后，付红莲把两人
喊到一块，说道：“既然你们都想离婚，都
认为离婚是解脱，那我也就不劝你们和
好了。关于孩子抚养问题及财产，得处
理明白了。你们结婚这么多年，你们两
个人不能说都有错，但也不能说都没错，
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你们是否会做得更
好？离婚不是结束，你们之间还有两个
孩子，还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所以咱们说
孩子抚养和财产的时候，都别激动，双方
都好好地坐下来谈一谈。”

于是，便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看着王某和马某拿到调解书后一同

如释重负地离开，付红莲感到很欣慰，
“做离婚调解工作，不能坚信‘宁拆十座
庙，不毁一桩婚’，也要根据案件的具体
情况来决定劝和还是劝分，就像这个案
子的当事人，既然他们二人都过得那么
痛苦，不如早些分开，但是哪怕散了，咱
们也尽量做到让他们好聚好散。”

记者 胡德光

本报讯（记者 胡德光）民生无小事，
件件系警心。连日来，巨野公安始终秉
承“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切实把好
事办实、把实事办好，办到群众的心坎
里，在一件件为民服务的实事中，彰显公
安忠诚为民之心。

4月 17日下午 5时许，巨野县公安局
章缝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刘先生报警，
称其手机在章缝镇一超市附近丢失。

接警后，民警迅速到达现场，向报案
人刘先生了解了情况。通过询问得知，
刘先生系货车司机，当天下午在超市卸
完货时发现手机不见了。因手机中保存
了重要的工作文件和资料，一旦丢失将
对自己的生意产生重大影响。了解情况
后，民警一边调取超市周边监控，一边对
附近村民逐户走访询问。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民警终于
找到了捡走刘先生手机的男子。在民警
的耐心沟通与劝导下，该男子表示愿意
交还手机。最终，民警成功帮助刘先生
找回了丢失的手机，及时挽回了损失。

4月 18日上午 9时 50分许，巨野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道路执法中心民警在核
酸检测点附近执勤时，接到群众求助，说
孩子走丢。

由于次日是全县中小学返校第一
天，出行车流、人流量较大。接到求助
后，民警立即同孩子父母一块寻找孩子，
执勤民警通过发动围观群众向周边延伸
帮忙寻找。大概 30分钟后，在群众的帮
助下，民警找到孩子并交给孩子母亲。
孩子母亲看到自己走丢的孩子毫发无
损，激动得感谢执勤民警。

上门办证解民忧

优质服务暖人心
本报讯（通讯员 王荣花 记者 胡德

光）近日，郓城县公安局侯咽集派出所户
籍民警上门服务，帮助群众办理身份证，
获得知情群众的赞誉。

4月 18日下午，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
来到侯咽集派出所户籍室求助，帮其患病
的儿子办理身份证。户籍民警见状，主动
上前询问得知，其儿子常年卧病在床，行
动不便，身份证已到期，急需办理新的身
份证。了解情况后，民警让老人先回去，
将择时上门办理。4月 20日上午，利用工
作间隙，民警带上照相器材驱车赶往老人
家中，上门为其儿子办理身份证。拍摄过
程中，民警细心为其儿子整理着装，耐心
地帮助其矫正坐姿，不停更换拍摄角度。
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为老人儿子采集到了
合格的身份证照片。

据悉，自“放管服”改革以来，郓城县
公安局紧盯户籍管理，以实现让群众“最
多跑一次”为工作目标，积极落实各项便
民利民服务措施，全面推进户籍新旧动
能转换和“放管服”改革，用实际行动切
实把“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用真心为
群众排忧解难，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
好评。

4月 22日，市公安局特警支队联合森林警察支队、东明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东明县森警大队，在黄河湿地公园东明段开展
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拉动演练。此次拉动演练，共分为集结动员和科目演练两个阶段，设置武装巡逻、武装查缉、防汛救援等三
个科目。通过此次拉动演练，进一步提升了特巡警、森警队伍在黄河生态保护过程中的实际作战和保障能力，达到了预期目的。

通讯员 白天鹏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孔令乾 记者 胡德
光）近日，成武县公安局联合该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森保站、成武特战救援队，
成功营救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黑天
鹅。

“这里有一只受伤的黑色大鸟，好像
是黑天鹅，你们快来看看。”4月 17日下午，
成武县公安局孙寺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
报警，在八一桥水闸西侧河中央发现一只
黑色大鸟，疑似受伤，请求民警营救。

接警后，孙寺派出所民警立即驱车赶
赴现场。在现场，民警看到一只黑色大鸟
在河中央漂浮挣扎，一只翅膀不断地拍打
水面，另一只翅膀无力地耷拉在一旁，如
不及时救助，随时有溺水死亡的危险。因
水面宽阔，需要船只驶入河中央打捞，民
警随即与成武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森保
站、成武特战救援队取得联系，联合开展
营救工作。

经森保站工作人员初步鉴定，确认这
只翅膀受伤的黑色大鸟为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黑天鹅。目前，黑天鹅已被工作人员
带回救治，待伤愈后适时放归自然。

4 月 19
日 ，曹 县 公 安
局磐石派出所
民警深入社区
开展禁毒宣传
活动。民警通
过发放禁毒宣
传 资 料 等 形
式 ，向 市 民 讲
解毒品的种类
和 危 害 ，教 育
引导市民珍爱
生 命 ，远 离 毒
品 ，切 实 增 强
人 们 识 毒 、防
毒 、拒 毒 的 能
力和自我防范
意识。图为民
警在磐石街道
办事处向市民
讲解毒品的危
害。

通讯员 董
西德 摄

本报讯（记者 胡德光）4月 19日下
午，“4·12肇事逃逸案”受害人家属将一
面印有“人民公仆，破案神速”的锦旗送
到了市开发区交警大队，对办案民警连
夜奋战执法为民的工作态度表示感谢。

4月 12日 15时 27分许，市开发区交
警大队接到 110指挥中心指令，称在大
学路碧桂园附近，一辆摩托车与一辆电
动车相撞，摩托车驾驶员逃逸，电动车驾
驶员受伤，已拨打 120。

接到报警后，市开发区交警大队事
故二中队值班民警迅速赶赴事故现场
勘查。到达事故现场后，伤者已被送往
医院，民警立即对事故现场进行勘查。
现场除了受害人留下的血迹和电动车
损坏的零碎配件外，并没留下任何有价
值的线索，这给案件侦破带来了不小的
困难。

办案民警调取了案发地点附近的监
控，隐约看到一辆摩托车和电动车相撞，
摩托车驾驶员在短暂停留后，驾车向东
逃逸。由于距离比较远，无法认清车辆
号牌。

办案民警调取了事发路段前后视频
录像，经过仔细盘查比对，初步锁定逃逸
车辆为豫 AMT×××号普通二轮摩托车。

办案民警通过进一步核查发现，该车车
主正在监狱服刑。至此，线索中断。

为了以最快速度破案，办案民警调
取大量视频监控，对所有证据进行反复
关联研判，发现肇事摩托车在案发前十
天左右与一辆摩托车在曹县几次同时出
现，这引起办案民警的注意。随即，办案
民警以这辆“同框”摩托车为线索，再次
开始排查。由于这辆“同框”摩托车多次
买卖，且未办理过户手续，给民警办案带
来不小的困难。功夫不负有心人，办案
民警联系到“同框”摩托车车主。据该摩
托车车主称，朋友张某某在 4月 5日就已
经将豫 A牌照摩托车卖给刘某某。至
此，办案民警找到肇事摩托车现有车主
刘某某。

迫于压力，4月 15日 9时 40分许，肇
事嫌疑人刘某某到市开发区交警大队投
案，对自己交通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供
认不讳。

据刘某某交代，4月 12日 15时许，他
想试试自己刚买的这辆摩托车，当驾车
行驶至大学路碧桂园附近时撞上一辆电
动车，之后因为害怕承担责任驾车逃逸，
并藏匿了肇事车辆。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郓城：播撒法治阳光 护佑花朵成长

黑 天 鹅 受 伤

警民爱心救助

法官巧调解，让离婚官司多了温度

民生无小事 件件系警心

肇事逃逸别侥幸 以身试法终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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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宣传进社区禁毒宣传进社区


